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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米管制方案  

 

引言  

 

 食米是本港市民的主要食糧，因此在《儲備商品條例》 (香港法例

第296章 )的附屬規例中被定為儲備商品。根據《儲備商品條例》，政府實施

食米管制方案 (下稱「方案」 )，以確保食米有穩定的供應，並貯存足夠市民

在一段合理時間內食用的儲備存貨，以應付緊急或短期供應不足的情況。  

 

2 .  食米管制方案包括食米貯存商註冊制度、食米進出口簽證制度及其他

安排。詳情載於下文各段。  

 

 

方案的各項安排  

 

I .  註冊為食米貯存商  

 

註冊規定  

 

3 .  任何已根據《商業登記條例》（香港法例第310章）在香港登記經營業

務的人 (註一 )，均可向本署申請註冊為食米貯存商。  

 

註冊申請  

 

4 .  申請人全年均可提出貯存商註冊申請。註冊費用全免。申請人須填妥

載於附件 I的表格，送交本署食米管制分組。申請人應在申請書內，述明他

準備在註冊期內輸入的食米數量。此述明數量應包括在註冊期內供銷售及時

刻保存作為儲備存貨的數量。  

 

                                              

註一  根據《商業登記條例》(第 310 章)第 3(1)條的定義，「經營業務的人」指︰  

 (a)  就個人或法人團體而言，指該人或該法人團體﹔  

 (b)  就由合夥經營的業務而言，指所有合夥人﹔及  

 (c)  就任何由其他一人以上的團體經營的業務而言，指該團體的主要高級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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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期  

 

5 .  在6月1日至11月30日提出的貯存商註冊申請，一經批准，有效期將為

兩年，即由其後的1月1日起至翌年的12月31日止。在12月1日至5月31日提

出的註冊申請，一經批准，有效期則為一年半，即由其後的7月1日起至翌年

的12月31日止。  

 

申請批核  

 

6 .  署長會在收到申請後的 14天內，將申請結果通知申請人。如有需要，

申請人可能需要提供進一步資料 /證明文件，以便考慮有關申請。  

 

註冊證明書  

 

7 .  倘若署長接受申請人註冊為貯存商，便會向該成功申請人發出註冊

證明書 (證明書的樣本載於附件 I I )。註冊貯存商須遵守附件 I I I所載的註冊條

件。註冊證明書在註明的期間內有效。證明書上亦會述明貯存商準備在註冊

期內輸入及以貯存商身分持有的食米總數量，以及貯存商在某一進口期內須

時刻持有以符合儲備存貨要求的食米數量。註冊證明書上述明的儲備存貨的

食米數量將在每一進口期更新。  

 

每一進口期的進口數量  

 

8 .  除署長另有指明外，每一曆年分四個進口期，即 1月至 3月、 4月至

6月、7月至9月及10月至12月。註冊條件規定，貯存商應在每一進口期開始

前，並在署長指明的期限內，交回載於附件 IV的表格，以承諾在其後的進口

期內輸入的食米數量。貯存商須在該進口期內，輸入承諾進口的數量 (不包

括作為儲備存貨的數量 )。這是為了確保食米的整體供應量可維持穩定。倘

遇到緊急情況，署長可規定貯存商在某個進口期內，輸入並持有高於其承諾

數量的食米作存貨。  

 

容許貯存商於進口期內申請改變承諾進口數量的彈性措施  

 

9 .  在一般情況下，貯存商可在每個進口期內提出一次改變承諾進口量的

申請。可增加的上限為原承諾進口量的10%，而可減少的下限為原承諾進口

量的5%。有意增加 /減少承諾進口量的貯存商，必須於有關進口期第二個月

的15日 (即進口期期中 )或以前向署長提出申請 (有關申請表格見附件V)。在

收到所有申請後，署長將一併考慮申請並通知貯存商其申請結果。在取得署

長發出的書面批准前，貯存商不可自行改變其承諾進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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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為確保食米管制方案能繼續有效運作，在下列情況下，署長不會批准

貯存商申請改變其承諾進口數量：  

 

( a )  如貯存商在獲准增加額外承諾進口數量後，其食米總進口數量將

超過該商號在註冊期內的述明數量；或  

 

( b )  若貯存商的減少承諾進口數量申請獲准後，其承諾數量將少於該

貯存商已經進口的食米數量。  

 

11 .  此外，署長不會接納貯存商提出改變多於容許的彈性幅度的申請，也

不會接受於同一進口期內提出多於一次改變承諾進口量的申請。如遇有特殊

情况，例如政府預期或相信食米供應可能會非常緊絀或不足時，本署或會

暫停上述申請改變承諾進口量的彈性安排。  

 

更改註冊條件和取消註冊  

 

12 .  署長可在任何時間更改貯存商的註冊條件。凡署長更改註冊條件，食

米貯存商須將其註冊證明書交回署長，而署長會發出新的證明書予貯存商。

倘貯存商違反註冊條件，署長可取消其註冊。貯存商如在某一進口期屆滿前

一個月或以前向署長提出要求取消註冊，其註冊可於該進口期完結時取消。

如貯存商在進口期屆滿前一個月內才要求取消註冊，其貯存商註冊會於下一

個進口期完結時才取消。  

 

 

I I .  維持儲備存貨  

 

儲備存貨量  

 

13 .  政府的目標是維持足夠香港居民在一段合理時間 (現為 15天 )食用的

儲備存貨。儲備存貨會時刻保存，以應付突發的短期供應不足和其他緊急

情況，並且由所有註冊貯存商共同分擔。註冊貯存商在進口期須持有的儲備

存貨量如下：  

 

 ( a )  新註冊貯存商在開始進口和備存食米存貨的首個進口期，須持有

他在該進口期承諾輸入數量的17%；或  

 

 ( b )  在前一個進口期已註冊的食米貯存商，須持有他在前一個進口期

食米銷售量的 17%。食米銷售量指貯存商在前一個進口期由食米

貯存地方提取的食米數量。倘若貯存商在前一個進口期承諾輸入

及銷售的食米數量皆為零，則他須持有的儲備存貨量，為在該

進口期承諾輸入數量的17%。  

 

註冊貯存商的儲備存貨量不會因其就上文第 9-11段的申請改變承諾進口量的

彈性措施而受到影響。不過，署長有全權指明註冊貯存商須時刻保存的儲備

存貨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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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貯存商必須在其註冊期開始之前，全數補充儲備存貨。貯存商在其

註冊證明書有效期間，須時刻備存不少於其證明書上指明的食米儲備存貨

數量，而該儲備存貨須由貯存商單獨擁有及直接管有。  

 

食米貯存商備存存貨的責任  

 

15 .  貯存商備存的食米存貨，包括儲備存貨在內，均須存放在署長批准的

食米貯存地方 (見下文第26段 )，並須保持使署長滿意的良好狀況。如貯存商

被署長取消註冊或向署長提出要求取消其註冊，便須按照署長指示處置其

存貨。如遇到緊急情況，署長可指示貯存商出售存貨，以維持市場上有穩定

的食米供應。  

 

 

I I I .  進口及出口簽證規定  

 

16 .  在一般情況下，將食米輸入香港或從香港輸出，必須具備適當的有效

進口或出口許可證 ( 註二 )。申請進口及出口許可證，應分別使用進口許可證表

格三 (TRA表格第187款 )及出口許可證表格六 (TRA表格第394款 )，以一式三

份填寫。表格於九龍城協調道3號工業貿易大樓十三樓1309室本署的收款及

表格出售處有售。進 /出口許可證申請須送交位於工業貿易大樓十三樓1324

室本署的食米管制分組及於貨物抵達 /離開香港前提出申請。如有需要，署

長會要求申請人提供支持其許可證申請的進一步資料 /證明文件。由簽發日

期起計，進口許可證有效八個星期，出口許可證有效28日。兩者均只可用以

付運貨物一次。  

 

17 .  進口許可證申請人必須在許可證申請表格上述明，進口的食米是供

香港居民食用，還是供轉口。如食米的最終用途後來改變，食米貯存商必須

立即向本署提出修改許可證的要求。  

 

 

 

 

                                              

註二 在下列情況下，無須申請進 /出口許可證：  

 ( i )  如食米由船隻帶進香港而數量不超過在該船隻的操作中所合理需要耗用或使用的

數量。  

 ( i i)  隨個人行李輸入香港或從香港輸出，只供他本人耗用或作為禮物的食米，而數量不

超逾 15 公斤。  

( i i i )  空對空的轉運貨物，而在進入和離開香港期間，食米時刻保存在香港國際機場的

貨物轉運區內。  

(iv) 以其他方式轉運或多種方式轉運，而處理該貨物的承運人或運輸商具有轉運貨物

豁免許可證方案的有效登記，並遵守該方案下的登記條件。如有關於轉運貨物豁免

許可證方案的查詢，請致電 2398 5565 與工業貿易署一般簽證及香港服務提供者

核證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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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進 /出口許可證一般可在遞交申請起計的一個完整工作日後取回。申請

人均應於貨物抵達 /離開香港前儘早申請許可證，以避免觸犯在沒有許可證

的情況下進口或出口貨物。修改或取消已發出許可證的要求必須以書面提

出，供署長考慮。本署會就個別個案，考慮及批准有關要求。食米進 /出口

許可證的申請、修改或取消，均費用全免。  

 

輸入供香港居民食用的食米  

 

19 .  在一般情況下，署長只會簽發許可證予註冊貯存商以輸入食米供香港

居民食用，而進口數量會從食米貯存商承諾在有關進口期內輸入的數量中

扣除，直至該承諾進口數量全數輸入為止。許可證上附帶有簽發條件，而署

長可視乎個別情況，在許可證上附加特別及額外的簽發條件。其中一項許可

證簽發條件，是貯存商須在獲署長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貯存進口食米。填妥

的供香港居民食用進口許可證樣本 (附帶有許可證的一般簽發條件 )，載於

附  件VI。  

 

輸入供轉口的食米  

 

20 .  輸入供轉口的食米，須填妥進口及出口許可證表格。在出口許可證

申請表格上，申請人須填寫相關進口貨物的進口許可證編號，並且提供付運

文件副本供本署核對。已填妥的食米進口及出口許可證樣本和簽發條件，

載於附件 VII 及附件 VII I 。香港海關人員在有需要時，可能會進行實地

檢查，包括監督進 /出口許可證上申報的食米的裝卸過程。在許可證上述明

進口供香港居民食用的食米不能用作轉口。  

 

 

IV .  食米抵港及提取  

 

21 .  為了讓署長取得準確和最新的食米實際進口記錄，貯存商須在每批

供香港居民食用的食米抵港後，提交書面確認。食米抵港確認的表格載於

附件 IX。食米貯存商可在定期呈交到本署的貯存商報表 (見下文第 23段 )內

加入此抵港確認資料。  

 

22 .  除非根據海關關長 (下稱「關長」 )的書面授權，任何人不得擅自從獲

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提取食米。貯存商須以書面向署長申請授權提取食米，

並提供下列資料：  

 

( a )  獲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名稱；  

 

( b )  提取的食米數量；以及  

 

( c )  貯存商未獲提取授權的存貨。  

 

有關的申請表格載於附件X。申請將由署長根據關長轉授之權力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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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備存記錄和統計資料  

 

23 .  貯存商須備存食米的存貨和交易記錄，並按署長指示，定期向本署

呈交報表。就此項規定而言，貯存商須每月呈交一份貯存商報表 (表格載於

附件XI)，報告其食米抵港及銷售情況。報表應於其截數日後四個完整工作

天內，交回本署。  

 

24 .  為核實有關資料，香港海關人員可進入任何註冊貯存商的處所，以

查看該食米貯存商持有的食米及一切與該等食米有關的文件。  

 

25 .  本署會每月向各貯存商發放實際總進口量和總存貨量的統計資料，使

他們對市場狀況有更詳細的了解。該等資料亦會發放予希望得到有關資料的

人士和公眾。  

 

 

VI .  批准作為食米貯存地方  

 

26 .  任何經營業務的人士，如該業務已根據《商業登記條例》 (香港法例第

310章 )在香港登記，均可向署長申請批准其貨倉作為食米貯存地方。申請者

可填妥載於附件XII的申請表格，交回本署食米管制分組。申請費用全免。

申請是否獲批准，取決於香港海關人員檢查有關地方的結果。本署會於收到

申請後的5個工作天內通知香港海關視察有關地方。署長會在收到海關視察

報告後的5個工作天內，通知申請人有關申請結果。署長可在批准有關申請

時附加他認為適當的條件，而批准作為食米貯存地方的一般條件載於

附件  XIII。批准條件之一，是須准許獲授權的香港海關人員檢查貯存的食米

及與該等食米有關的文件。獲批准食米貯存地方的擁有人 /經營人士，須

每月就該貯存地方填報報表，並於報表截數日後7天內交回本署 (報表的樣本

載於附  件  XIV)。  

 

 

VII .  以電子方式提交文件  

 

27 .  在方案下，註冊食米貯存商及獲批准食米貯存地方的擁有人／經營人

士，可分別透過本署網站的  i )  電子服務 ;  或  i i )  電子表格遞交服務，以電子

方式提交不同的表格。  

 

電子服務  

 

28 .  如註冊食米貯存商或獲批准食米貯存地方的擁有人 /經營人士欲透過本

署的電子服務 < h t tps : / /www. t id .gov .hk /por ta l / t c_chi / r ice .h tml >提交以下

第29段載列的表格，可填寫載於附件XV的申請表格，交回工業貿易署的食

米管制分組。成功申請的商號將獲分派  一  電子用戶名稱及首次登入密碼。本

署鼓勵同時擁有獲批准食米貯存地方的註冊食米貯存商申請使用同一個電子

帳戶提交有關表格。  

 

https://www.tid.gov.hk/portal/tc_chi/ri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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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可透過電子服務提交的表格如下：  

 

  承諾輸入食米數量  (T ID 143A)  ;  

  申請增加食米總進口數量  (T ID 143B)  ;  

  請求更改承諾輸入的食米數量  (T ID 148)  ;  

  食米抵港確認  (TID 231)  ;  

  食米貯存商報表  (TID 233)  ;  及  

  存米月報表  (T ID 234)。  

   

電子表格遞交服務  

 

30 .  另外，以下未受電子服務支援的表格，相關人士可選擇透過本署的電

子表格遞交服務<ht tps : / /www. t id .gov .hk/ tc_ch i /abou tus / fo rm/pub l i c fo rm  

/nontext i l e s / fo rm_nontext i l e s .h tml > 提交。在使用此電子表格遞交服務

前，相關人士必須成為政府認可核證機構簽發的數碼證書的登記人。同時，

透過此電子表格遞交服務提交下列表格前，必須使用有關數碼證書作身份核

實及數碼簽署之用。  

 

  申請作為獲批准的食米貯存地方  (TID 141)  ;  

  申請查閱註冊食米貯存商登記冊  (TID 142)  ;  

  食米提取授權書  (TID 232)  ;  

  申請食米電子服務帳戶  (TID 242)  ;  及  

  要求重新取回食米電子服務用戶名稱 /  重設密碼  (TID 243)。  

 

31 .  就註冊為食米貯存商申請書 (TID 143)，本署提供預先審核服務方便業

界，以免申請者在提交申請後需再作修改。申請者如欲使用此預先審核服

務，可透過本署的電子表格遞交服務提交其註冊申請。惟有關以電子方式提

交的註冊申請書只供本署作預先審核之用，不需以有效的數碼證書進行數碼

簽署。待本署完成預先審核後，本署會以電郵通知申請者，而申請者或其授

權代理人須到食米管制分組於申請書上簽名及蓋上商號印章，以完成申請手

續。  

 

 

VII I .  食米的食物安全問題  

 

32 .  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香港法例第132章 )第V部及該條例的附

屬法例的規定，從事售賣食米的批發商及賣主須確保他們在本港售賣的食米

合乎衞生、沒有攙雜、適宜供人食用，並有適當標籤。食米是食物環境衞生

署食物安全中心所實施的食物監察計劃內所包括的項目。該中心會隨機抽取

食米樣本作檢測除害劑、重金屬、礦物油、染色料、有毒物質等，以確保

食物安全。如欲取得更詳盡資料，請與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的風險

傳達組聯絡  (電話 :  2381 6096 ; 電郵 :  rc@fehd.gov.hk )。  

https://www.tid.gov.hk/tc_chi/aboutus/form/publicform/nontextiles/form_nontextiles.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aboutus/form/publicform/nontextiles/form_nontextiles.html
mailto:rc@feh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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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重要事項  

 

33 .  任何人士，如違反《儲備商品 (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 )規例》 (香港

法例第 296章附屬法例 A)，即屬犯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港幣

十萬元及監禁兩年。除檢控外，本署亦可能會對違例人士，包括違反註冊或

批准條件的貯存商及獲批准食米貯存地方的擁有人 /經營人士，採取行政

制裁。這些行政制裁包括但不限於：取消 /暫停有關註冊 /批准、吊銷有關

許可證、拒絕簽發許可證、停止使用所有註冊及 /或簽證服務等。  

 

 

查詢  

 

34 .  如欲取得方案的更詳盡資料或有任何疑問，請瀏覽本署的網址

<http://www.tid.gov.hk/tc_chi/import_export/nontextiles/nt_rice/nt_rice.html>，或

聯絡：  

 

九龍城協調道3號  

工業貿易大樓13樓1324室  

工業貿易署  

食米管制分組  

 

電話  ：  2398 5570 

傳真  ：  3525 0987 

電子郵件  ：  enquiry@tid.gov.hk 

 

 

 

 

 

 

工業貿易署  

食米管制分組  

2020年4月  

 

http://www.tid.gov.hk/tc_chi/import_export/nontextiles/nt_rice/nt_rice.html
mailto:tidenq@tid.gcn.gov.hk

